附件一：

总体要求

1.报价单位必须具有国家环保机关颁发的危险废物处置经营许可证。

2.报价单位对医疗废物的处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，卫生标准规范。严格按照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"分类收集，交接转运，暂时存储，处置等各项工作。

3.报价单位负责对医院所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清运和处置，每天指定专人到医院医疗废物暂存点清运医疗废物至少一次，将当天医废暂存间医疗全部转运，无残留，杜绝超期存储及转运。

4.清运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，报价单位每天清运时间相对固定，时间浮动控制在30分钟之内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。

5.报价单位清运人员应与医院指定专人进行医疗废物交接工作等事宜，并现场填写转移联单和医疗废物清运记录或通过 APP 直接录入医疗废物转运交接信息。

6.提供免费足量的专用医废周转箱（具备防渗漏、防刺穿性能）、院内转运所需的密闭式医废转运车。保障每日医疗废物周转箱/周转桶随医疗废物一起转运，同时替换清洁消毒的空周转箱/周转桶，保障周转箱/周转桶及周围环境的卫生清洁工作。

7.报价单位为医院免费提供数量充足、质量合格、满足日常需求的、全新医疗废物专用的各种型号的包装袋、锐器盒等。

8.提供优质服务，最大限度的满足医院提出的有利于提高收集，转运，贮存，处置等环节工作质量的各项要求，有义务回答医院的咨询及相关数据填报事宜。

9.报价单位应与时俱进，提供足够的具备蓝牙/4G传输功能的智能电子秤（数据自动上传至APP监管平台）（含手持扫码终端PDA）共6台，供院内医废转运人员使用，确保回收过程数据自动采集，无需人工手写登记。实现医废从“产生—收集—暂存—交接—处置”的全过程闭环管理。

10.提供信息化标签类，为医废回收科室提供电子条码标签，实现“一袋一码、一箱一码”，确保科室在封装时即可绑定产生源信息。
二、应急与响应机制

1.应急保障：医院感控科制定医废泄漏、遗失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案，乙方需严格执行。如遇院内医废暂存间爆仓、极端天气或突发疫情，乙方须在2小时内响应，调配车辆及人员进行紧急清运。

2.设备维护：确保智能电子秤、扫码设备等信息化工具的正常运行，若出现故障须在2小时内修复或提供充足的备用设备，不得影响“日产日清”作业。

    三：2025年全年双院区产生医疗废物重量：267.89吨。

